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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件建立全球统一的商品包装重量和尺寸测量规范，用于指导零售商品与非零售商品的测量数据采集与共享。本

规范的目的是，在不考虑商品的销售展示或货架摆放方位的前提下，对商品包装的测量建立一致的、可复验的操作

过程。另外，若有更严格的关于重量和尺寸测量的地方性规范，则优先执行地方性规范。 

 注意：本规范旨在对商品包装的测量建立一致的、可复验的操作过程，测量状态并不一定与商品在货架或宣

传资料上的展示状态相一致。 

当给一个新的贸易项目（即商品）分配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后，分配方（通常为生产商）应向贸易伙伴提

供新商品的相关特征细节信息。应在开始交易之前尽快提供这些特征信息，其中包括品牌名称、净重、包装材料、

包装尺寸，等等。 

2 说明 

商品包装重量和尺寸测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是贸易伙伴之间成功实施数据同步的关键。本规范确保商品包装测量

方法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供贸易伙伴在数据交换中共享商品包装测量数据时使用。供应商可以使用任何有效的度量

单位（UOM），而贸易伙伴可将其转换成同一度量体系中的其他度量单位（比如毫米与厘米、磅与盎司、英寸与英

尺）。对于英制和公制的选择，供应商应以特定目标市场的要求为准。 

3 公制与英制度量衡 

供应商可以使用任何有效的度量单位（UOM），而贸易伙伴可将其转换成同一度量体系中的其他度量单位（比如毫

米与厘米、磅与盎司、英寸与英尺）。对于英制和公制的选择，供应商应以特定目标市场的要求为准，但是具体精

度由使用者决定。 

以下舍入规则是最低的精度要求。 

3.1 长度测量 

对于长度，测量值应上舍入，规则如下： 

■ 单位为毫米时，上舍入为整数。比如，99.3 毫米上舍入为 100 毫米。 

■ 单位为英寸时，上舍入为最邻近的 0.05 英寸。比如，2.932 英寸上舍入为 2.95 英寸。 

若贸易伙伴间使用不同的度量体系（如公制与英制），则先按照如下的比率转换，再进行上舍入： 

■ 1 英寸=25.4 毫米 

■ 1 毫米=0.03937 英寸 

 重要提示：当必须进行度量转换时，最好先按比率转换，再进行舍入，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长度测量值的准确

性和一致性。 

应采用相同的度量体系和度量单位来测量长度（即，毫米/厘米，或英寸/英尺）。具体采用何种度量体系和度量单

位，则由提供长度尺寸的生产商决定。 

3.2 重量测量 

对于重量，测量值的具体精度由使用者决定，并应遵守当地的法律。如果要求舍入，那么所有的重量测量值应上舍

入，并符合所要求的精度。 

转换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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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磅（常衡）=0.454 千克 

■ 1.000 千克=2.205 磅（常衡） 

4 零售商品 

4.1 概述 

零售商品使用 GTIN 标识。在零售渠道中，具备以下 3 个特征的商品为零售商品： 

■ 商品会流通到销售终端； 

■ 商品有默认正面； 

■ 如商品有条码，应符合“零售商品条码符号规范表”的规定（参见《GS1 通用规范》）。 

 重要提示：如商品已经被信息提供者确定为零售单元（即零售商品），须按照本规范第 4 节的规定来测量。 

例如，如供应商在 GDSN 中填写属性“贸易项目是否为零售单元”的值为“是”，则表明该商品是零售单元。零售

单元必须有一个适用于销售终端的条码符号。 

如零售单元同时是物流单元，仍须作为零售单元来测量。 

4.2 确定商品的默认正面 

在开始测量前，应先确定商品的默认正面（Default Front）。默认正面是生产商向消费者销售时所展示的面积最大

的商品表面，换句话说，也就是印有标记及文字元素的表面，如商品名称和消费信息（例如，净含量）。 

 重要提示：确定默认正面旨在对商品包装尺寸的测量建立一致的、可复验的操作过程，不考虑商品的销售展

示或货架摆放方位，如下图所示： 

图 4-1 默认正面与货架摆放方位无关 

 
 

https://www.gs1.org/docs/barcodes/GS1_General_Specific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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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确定商品的默认正面 

 
 

确定默认正面时，消费信息等常规的文字元素应保持水平方向，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和/或图片可以不保持水平或垂

直。如有两个可能为默认正面的相似表面，其中一面包含常规的文字元素，如消费信息(如净含量)，而另一面不包

含，那么，前者为默认正面。 

图 4-3 常规文字元素保持水平方向 

 
 

某些商品包装可能有多个表面积相同的正面，并且在货架上水平摆放或垂直摆放均可。此种情况下，摆放起来最高

的那一面为默认正面。 

图 4-4 有多个表面积相同的正面时如何确定默认正面 

最高面为默认正面               最宽面为默认正面 

正确                                   错误 

 

 重要提示：关于合装包默认正面的附加特殊规则参见第 4.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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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对于因有缺口而影响总表面积的包装，以外形尺寸来确定默认正面 

 

商品包装的缺口不影响对默认正面的确定，因为外露的商品被认为是生产商向消费者销售时所展示的表面的一部

分。 

 注：一旦确定了默认正面，计算矩形商品的表面积就很简单了。对于非矩形商品（例如，商品为圆柱形

或不规则形状），计算表面积的方法如下： 

i. 若正面为圆形，其表面积不等于圆的面积(=π*r²)，而是等于与圆外相切的“二维”矩形的面积。 

ii. 若正面为圆柱形的一个侧面，其表面积不等于圆柱高度 x 底面周长的一半(=π*r)，而是等于高度 x

宽度。 

4.3 确定高、宽、深 

在确定了商品的默认正面后，就能够确定它的高（Height）、宽（Width）、深（Depth）。面向默认正面： 

■ 高：由底到顶 

■ 宽：由左到右 

■ 深：由前到后 

图 4-6 商品的高、宽、深 

 

在高、宽、深确定之后，就可以测量尺寸了。总是以最大距离为准，包括凸出部分、帽、盖、赠品（比如捆绑品、

收藏品、样品），也算在测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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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测量最大的距离 

 

4.4 悬挂商品 

悬挂商品是挂在挂钩上的或者包含悬挂孔的商品。根据包装类型的不同，分为三种测量方法。 

4.4.1 硬质包装的悬挂商品 

按照商品悬挂时的状态，面向默认正面进行测量。测量各个方向的最大距离，包含挂袢或挂环。 

图 4-8 按悬挂状态测量硬质包装 

 

4.4.2 软质包装的悬挂商品 

该规则仅适用于带挂孔的软质包装。有关普通软质包装的测量规则的具体指导，请参阅本规范第 4.5 节。 

 重要提示：不通过悬挂孔或者悬挂方向来确定默认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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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软质包装的悬挂商品 

 

4.4.3 促销挂条 

促销挂条用以展示商品，经常悬挂多个具有统一 GTIN 标识的零售商品。遵照零售单元的测量规范，按悬挂时的状

态进行测量。即使挂条不属于商品销售之列，该挂条仍须测量在内。默认正面为促销挂条悬挂展示商品时所呈现的

表面（参见下图），应测量包含挂袢或挂环在内的最大距离。 

图 4-10 软质包装挂条（悬挂展示） 

 

4.5 软质包装 

软质包装是指包装或部分包装能够轻易变形的包装。软质包装包含但不限于袋、立式袋，以及利用纸、塑料、薄

膜、镀有金属或涂层的纸或薄膜制成的柔软包装，或者包含其中数种材料的合成包装。软质包装的零售商品在测量

时，应平放，并使其内装物保持平稳——以下提及的特殊情况除外。 

本规范旨在对商品包装尺寸的测量建立一致的、可复验的操作过程，不考虑商品的销售展示或货架摆放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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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无标记的软质包装商品 

无标记的软质包装商品可能有各种包装类型，应遵循第 4.5 节中适用的测量规则。 

图 4-11 无标记的软质包装 

 

4.5.2 成型、充满、密封的无褶边软质包装 

测量时，将成型、充满、密封的无褶边包装零售商品平放，均匀放置内装物，按压并抚平，面向其默认正面，测量

边缘之间的距离，包含缝合边在内。本规则适用于诸如糖果、螺钉、螺母、螺栓、干性宠物食品、大米等松散性、

颗粒状物品的包装。 

面向默认正面，高度是从底面最低点至顶面最高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表面至商品所放

置的平面表面。此类商品的例子有袋装薯片、零食和糖果等。 

图 4-12 成型、充满、密封的无褶边软质包装 

 

4.5.3 立式袋 

立式袋利用自身的封合处或缝合边作为底座，从而能够站立。测量该类包装商品时，应使其站立在平面上，面向默

认正面，测量边缘之间的距离，包含缝合边在内。 

高度是从平面至顶面最高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至最远的对立面。此类商品的例子有立

式袋装坚果、饮料和零食等（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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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立式袋 

 

4.5.4 纵向表面倾斜或不规则的立式包装 

本节规则适用的商品具有硬质或半硬质包装，该包装将商品塑成特定形状，其中包含一个底座，使商品可以自然地

站立和展示。然而，从底座纵向上升的边缘不是垂直的，可能会向内倾斜，使商品成为金字塔形或锥形。测量时，

应使商品自然地竖立于自身的底座上(使底座直立在一个平面上，并面向默认正面进行测量)。注意：默认正面可能不

是完全垂直的，可能位于商品的倾斜面。高度是从底平面至顶面最高点（平行于顶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

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至最远的对立面。此类商品的例子包括即食三明治和甜点等。 

图 4-14 纵向表面倾斜或不规则的立式包装 

 

4.5.5 由内装物决定大小和形状的软质包装 

对于由内装物决定大小和形状的软质包装零售商品，在测量时，应向商品方向折叠多余的包装材料（若有），然后

遵循第 4 节的规则进行测量。更进一步的解释及具体例子请参考以下小节。 

4.5.5.1 由产品或内包装决定大小和/或形状的包装 

本节所指的软质包装由其中包含的产品或内包装决定其大小和/或形状，此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包装材料比内装物更柔

软的情形下。在测量时，应向商品方向折叠多余的包装材料（若有）。此类包装的商品在货架上展示时可能装在托

盘或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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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将商品放置在平面上，处于自然平稳放置状态，面向默认正面进行测量。高度是从底面最低点至顶面最高

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至最远的对立面。 

此类商品的例子包含但不限于糖果条、零食条、装在托盘里的曲奇、一次性杯子、面包、年糕以及真空包装商品，

如奶酪和咖啡（参见下图）。 

图 4-15 由产品或内包装决定大小和/或形状的包装 

 

4.5.6 褶边袋 

本节所指的褶边袋装商品净含量在 15 磅（6.8 千克）之内。袋子的一端或者两端都可能有褶边（用以形成角撑的三

角形缝合边或者封合样式），底部的褶边是用来给包装提供底座以使其可以站立。测量时，将商品放在平面上，保

持站立的状态，并面向默认正面进行测量。 

 重要提示：在测量商品的高度时，应保持包装顶部伸展，包装材料不够坚硬而导致顶部无法自行立起或封盖

折叠的情况除外。本规则仅适用于褶边袋。 

高度是从放置商品的平面至商品顶面最高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至最远的对立面。此类

商品的例子包括宠物食品、猫砂、木炭、咖啡、意大利面、零食等。 

图 4-16 褶边袋默认正面 

 

4.5.7 方底袋（平底袋） 

本节所指的商品包装有一个方底或平底（折叠封合的底座，使装上东西并封合后的包装可以站立在这个底座上）。

测量时，将商品放在平面上，保持站立的状态，并面向默认正面进行测量。 

高度是从放置商品的平面至商品顶面最高点，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默认正面至最远的对立面。 

此类商品的例子包括面粉、糖和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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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方底袋（平底袋） 

 

4.6 圆柱形商品 

圆柱形商品的高、宽、深中有两个尺寸是相等的。确定其默认正面后，才能确定哪两个尺寸相等。 

图 4-18 圆柱形商品的测量 

 

4.7 合装包 

合装包本身是零售单元，其包含的多个产品亦可能被单独出售给消费者（在 GDSN 中，如果合装包中的单个产品有

GTIN 标识，则该合装包被称为“中包”）。若商品为合装包，在测量时应按照第 4 节的规则确定默认正面。 

图 4-19 确定合装包的默认正面 

 
 

合装包的默认正面是生产商向消费者销售时所展示的面积最大的商品表面，换句话说，也就是印有商品名称等标记

的那一面。如下图所示，商品上印刷的图案对默认正面的确定以及最终的测量结果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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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商品上的图案影响默认正面的确定 

 

4.8 特定商品的测量（个人用品、装饰用品、运动用品） 

4.8.1 概述 

本节涵盖的商品分类包括：服装、鞋类、床上用品、浴室用品、窗户用品、首饰、个人配饰（皮夹、腰带、手提包

等）、厨房用品以及运动用品。本节仅涵盖零售商品。 

4.8.1.1 自然状态与设定状态 

不管是零售商品还是非零售商品，都需进一步确定这些商品的状态。这些零售商品的两种状态是：“自然状态”和

“设定状态”。 

4.8.1.2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是商品离开生产线时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形式或材料使其成为某种特定的形状，是没有包装的。 

图 4-21 自然状态 

 

4.8.1.3 设定状态 

设定状态是指，零售商品被设置为特定的形状和样式，包括但不限于：部分或完全包装、折叠、捆绑、悬挂于挂钩

上、连接到吊卡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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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定状态的商品被完全包装时，则按照现有的包装测量规范进行测量，软质包装除外。本节中的软质包装商品应

整体测量。 

图 4-22 设定状态 

 

4.8.1.4 附加属性 

由于在货运过程中可能有各种状态，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附加属性（包装状态）。此属性的值包括：散装

（Loose）、折叠（Folded）、悬挂（Hangered）、捆绑（Banded）、包装（Packaged）。 

4.8.2 服装 

此类商品在测量时应保持自然状态，就像直接从生产线下来后平放在桌子上一样。一些服装在穿着中会有明显的正

面，测量时应面向该正面。一些有明显正面的商品包括：纽扣衬衫、外套、裤子等。穿着后，与人体正面相一致的

表面就是服装正面。一般而言，有明显正面的服装，高度是从其底面最低点至顶面最高点，宽度是从其最左点至最

右点，深度是其厚度。 
  

图 4-23 服装 

4.8.2.1 球帽 

在测量球帽时，应将其放在平面上，帽舌朝下。面向帽舌进行测量，高度是从底面最低点到帽顶的扣子或最高点，

宽度是从最左点至最右点，深度是从帽顶的扣子或中心到帽舌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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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球帽 

 

4.8.2.2 背带裤 

测量时把背带系上并调节到最短的状态。 

图 4-25 背带裤 

 

4.8.2.3 衬衫、夹克等 

宽度测量时取两肩之间的距离——肩缝到肩缝或自然形状下双肩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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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衬衫、夹克等 

  

4.8.2.4 袜子 

测量时，将袜子展开，并使袜口平放，如下图所示。 

图 4-27 袜子 

 

4.8.2.5 组合套装 

组合套装一般不存在自然状态（例如两件套泳装），而在设定状态下进行测量。 

4.8.2.6 手套 

出厂时，有些手套（比如功能手套）的拇指部分是打开的，有些手套（比如礼服手套）的拇指部分是折向手心的。

在测量时，应保持出厂时拇指部分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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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手套 

 

4.8.3 鞋类 

鞋靴类商品应成双测量。在自然状态下，将两只鞋并拢放在平面上，面向鞋头，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

高度是从平面至鞋的最高点，宽度是鞋子并拢时从最左至最右，深度是从鞋头的最前端到鞋跟的最后端。 

靴子高而软的腿部靴筒可能会呈现“折叠”的状态，这是自然状态，应在自然折叠状态下测量。有内撑使之挺立的

靴筒属于设定状态，应按照设定状态来测量。其他包装方式遵循相应的包装测量规则。 

图 4-29 鞋类 

 

4.8.3.1 鞋盒 

鞋盒的默认正面是印有品牌、型号、尺码、颜色以及条码的那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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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鞋盒测量 

 

4.8.4 床上用品和浴室用品 

4.8.4.1 床上用品套件 

床上用品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按照从床尾到床头的方向纵向铺平测量。套件中组件的详细测量方法参见后文的补

充描述。被子的高度是从床尾端至床头端的距离。 

包装后，请注意内装物会使包装撑大。测量时应测量膨大后的尺寸，而不是包装本身的尺寸。 

图 4-31 床上用品 

 

4.8.4.2 浴室配件 

本类商品包含肥皂盒、垃圾筐、牙刷座、沐浴露/皂液按压器、面巾纸盒、平底杯、马桶刷、纸杯分发器、托盘、盒

子、罐子、毛巾架等等。当商品处于未包装的自然状态时，将其按照使用状态摆放后进行测量（例如，平稳搁置的

平底杯和自然站立的毛巾架）。当商品按照使用状态搁置于平面上时，如果没有明显的默认正面，那么左右方向距

离最大的面就是默认正面，这个距离就是宽度，底部到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从正面到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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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浴室配件 

 

4.8.4.3 毛巾 

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将毛巾铺放于平面上，最长的边长是高度，次长的边长是宽度，厚度是深度。 

如果毛巾处于设定状态，需要确定其为“散装”、“折叠”、“悬挂”、“捆绑”或“包装”设定状态之一。在设

定状态下测量时，如果没有明显的默认正面，那么最长的边长是高度，次长的边长是宽度，第三种尺寸是深度。毛

巾的测量以褶边为准，流苏或装饰物不在测量范围内。 

4.8.4.4 小地毯 

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将小地毯铺放于平面上，最长的边长是高度，次长的边长是宽度，厚度是深度。 

如果小地毯处于设定状态，需要确定其为“散装”、“折叠”、“悬挂”、“捆绑”或“包装”设定状态之一。在

设定状态下测量时，如果没有明显的默认正面，那么最长的边长是高度，次长的边长是宽度，第三种尺寸是深度。

如果小地毯被卷起并捆好，则包装状态属性为“捆绑”。小地毯的测量以褶边为准，流苏或装饰物不在测量范围

内。 

4.8.4.5 装饰枕 

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将枕头横向放置，以面向的最大表面为默认正面。最长的边长是宽度，顶面到底面的距离是

高度，正面到背面的距离是深度。流苏等装饰物不在测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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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装饰枕 

 

4.8.5 窗户用品 

4.8.5.1 窗帘 

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将窗帘铺放于平面上。多扇窗帘应并排铺放在一起。窗帘顶部缝合边（包括窗帘杆套部分）

至底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至最右的距离是宽度，厚度是深度。流苏或其他饰边不在测量范围内。 

4.8.5.2 窗帘杆 

在自然状态下测量时，将窗帘杆横向放置：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最长距离）是宽度，最上端至最下端的距离是

高度，窗帘杆头（装饰头）应在测量范围内。在设定状态下测量时，将窗帘杆纵向放置：最上端至最下端的距离是

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可变长度的窗帘杆在测量时应保持收缩状态。弹

簧窗帘杆在测量时应为不收缩状态。 

其他有包装的窗帘杆五金配件按相应的包装测量规则进行测量。 

图 4-34 窗帘杆 

 

4.8.6 首饰 

首饰一般情况下分为两类：珠宝首饰和时尚首饰。珠宝首饰在运输过程中是包装设定状态，在玻璃橱窗中展示时是

自然状态。时尚首饰在运输和展示时都处于设定状态。 

4.8.6.1 设定状态下测量首饰 

4.8.6.1.1 分体盒装 

测量时将盒子立于底座上（底座是与开口面相对的面），最小的表面是默认正面，与鞋盒的测量方式一致。面向默

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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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1.2 铰链盒装 

与铰链（合页）相对的表面是默认正面。测量时，关闭盒子，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

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6.1.3 塑料袋装 

最大、最高的表面是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

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6.1.4 卡片装或横头卡包装 

按照相应的包装测量规则进行测量。 

4.8.6.2 自然状态下测量首饰 

4.8.6.2.1 戒指 

戴在手上供欣赏的表面是默认正面。测量时，将其放在平面上。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

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35 戒指 

 

4.8.6.2.2 耳环 

戴在耳朵上供欣赏的表面是默认正面。耳环若成对，则并排放在平面上。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

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36 耳环 

 

4.8.6.2.3 手镯 

戴在手腕上展示的表面是默认正面。测量时，将其放在平面上。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

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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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2.4 直链 

本分类包含珍珠链以及其它直链首饰。链子的有效长度是宽度，即从一端扣环至另一端扣环的距离。14 英寸长的链

子应该能正好佩戴在颈围 14 英寸的脖子上。测量时，将其展开放在平面上，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也就是

有时人们所说的链子的宽度），与高度垂直的尺寸是深度。 

图 4-37 直链 

 

4.8.6.2.5 项链 

将未扣锁的项链展开放在平面上所展示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项链的有效长度是宽度，即从一端扣环至另一端扣环的

距离。测量时，将其展开放在平面上，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与高度垂直的尺寸是深度。 

4.8.6.2.6 带吊坠的项链 

吊坠佩戴上之后供欣赏的表面是默认正面。从吊坠底部至吊扣（用于串项链的环）顶部的距离是高度，项链的有效

长度是宽度，吊坠的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6.2.7 饰针 

将饰针（如胸针）放在平面上，并使扣针处于横向状态，与扣针相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

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6.2.8 无链子的坠饰 

坠饰佩戴上之后供欣赏的表面是默认正面。坠饰底部至吊扣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坠

饰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6.2.9 扣带式手表 

手表的表盘正面是默认正面。一端表扣至另一端表扣的全长是宽度，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可能是从表冠到对

面一端的距离），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38 扣带式手表 

 

4.8.6.2.10 手镯式手表 

手表的表盘正面是默认正面。测量时，将手镯式表带扣好，面向默认正面，手表的最高点至最低点是高度，手镯式

表带的外直径是宽度，手表最前点至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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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手镯式手表 

 

4.8.6.2.11 怀表 

当表盘 12 点指针方向朝上时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时，应包含全部的表饰或表链。面向默认正面，最高点至最低

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最前点至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7 个人配饰 

4.8.7.1 手提包 

应在手提包装满后的自然状态下进行测量。所有的带子或提手应自然垂下或挺立；可拆卸的带子在测量时应忽略—

—假设其被放入了手提包中；手提包在使用时供欣赏的最大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时，将其放在平面上，立于与开

口相对的底面上。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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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手提包 

 

4.8.7.2 皮夹 

此类商品包括支票夹、护照夹、香烟盒、口红盒、零钱包、眼镜包、名片夹等。测量时，应将商品按使用状态折叠

或关闭，附加的链子不在测量范围内。 

此类商品的默认正面是其左右距离最长的表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

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或厚度是深度。 

4.8.7.3 腰带 

测量时，应（假设）在悬挂状态下，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从腰带扣端到腰带的另一端

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腰带最厚处的厚度是深度。 

4.8.7.4 太阳镜/老花镜 

此类商品在运输时一般装在塑料袋中，因此处于设定状态下。最大、最高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

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7.5 伞 

测量时，应将伞收拢叠好，并将带子扣紧。将手柄端指向 12 点钟方向，最大（最宽）、最高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

向默认正面，手柄端至另一头顶端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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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伞 

 

4.8.7.6 钥匙链、小皮具 

如果处于设定状态，则使用相应的包装测量规则进行测量。如果处于自然状态，则（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面

向默认正面，大圆环的顶端到钥匙链底端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

度。 

4.8.7.7 药盒 

处于自然状态时，最大最高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

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7.8 音乐播放器盒/手机包 

处于自然状态时，与显示屏相对的外表面为默认正面，开口端为顶部。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

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7.9 发饰 

任何带挂卡或包装的发饰都处于设定状态，应使用相应的包装测量规则进行测量。开口的发带在测量时应将开口朝

下。在自然状态下，最大、最高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低点至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

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8 厨房用品 

4.8.8.1 量杯/量勺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低点至最

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测量可悬挂的量勺时，

应（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 

4.8.8.2 吊篮/吊锅架 

测量时，保持悬挂状态，与测量者正对的左右方向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对于吊锅架，可

能是指下方挂钩的底部）到上方挂钩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

距离是深度。 

4.8.8.3 锅具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锅身表面（含手柄）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

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有锅

盖，应将其盖好，并测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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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锅具 

 

4.8.8.4 铲勺类烹饪用具/刀叉匙类餐具 

如果商品有悬挂孔，应（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低点至最

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最前点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没有悬挂孔，测

量时应将其放置于平面上，并将手柄指向 12 点钟方向，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 

图 4-43 铲勺类烹饪用具/刀叉匙类餐具 

 

4.8.8.5 隔热垫/隔热手套 

如果商品有悬挂孔，应（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低点至最

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最前点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没有悬挂孔，测

量时应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此时所面对的左右方向（即宽度）最长的表面为默认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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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 隔热垫/隔热手套 

 

4.8.8.6 杯碗盘碟等餐具/搅拌碗/研钵及研杵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最高

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45 碗 

 

4.8.8.7 抽屉分隔板/烤板/砧板/搁物架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4.8.8.8 擀面杖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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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 擀面杖 

 

4.8.8.9 调料架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8.10 碗碟架/冷却架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8.11 垃圾桶/垃圾篓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8.12 高脚蛋糕托盘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有盖，应将其盖好，并

测量在内。 

4.8.8.13 厨房小家电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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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厨房小家电 

 

4.8.8.14 刀架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刀柄所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

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48 刀架 

 

4.8.8.15 茶叶罐/咖啡罐/饼干罐 

如果是成套罐子，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挨个并排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

认正面，最大罐子的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罐子的最左端至最右罐子的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最大罐子的

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是单个罐子，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左右方

向距离最大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

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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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茶叶罐/咖啡罐/饼干罐 

 

4.8.9 运动用品 

4.8.9.1 圆球 

圆球在充气后处于设定状态，高宽深相等。在自然状态下（未充气），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大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

默认正面，左右方向距离最大的尺寸是宽度，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前点至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9.2 橄榄球/椭圆球 

有缝合线（饰带）的面为默认正面，左右方向距离最大的尺寸是宽度，高度与深度相等。未充气的球为自然状态，

充气的球为设定状态。 

图 4-50 橄榄球 

 

4.8.9.3 滑雪板 

与鞋类的测量方法相似。将两只滑雪板并排放置在平面上，面向板头，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平面至最

高点的距离是高度，从左至右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最前点至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单板滑雪板（滑水板、溜冰板或

雪橇）的测量方法与此相似。溜冰板无论是否有滑轮，均按此种方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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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滑雪板 

 

4.8.9.4 嵌套式护具（如护腿板） 

将护具套叠并放置在平面上，以佩戴时的正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

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52 护具 

 

4.8.9.5 水瓶/保温瓶/野营炉煤气瓶 

采取使用时的摆放方位，将其底部放置于平面上，与测量者正对的最宽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

顶部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4.8.9.6 穿戴式装备 

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所有带子调整为最短状态，穿戴在身上时的正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的距

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厚度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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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穿戴式装备 

  

4.8.9.7 成捆绳索 

扎成一捆，并（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

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54 成捆绳索 

 

4.8.9.8 岩钉钢环 

（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距离是宽度，厚度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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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5 岩钉钢环 

 

4.8.9.9 自行车 

面向自行车正面进行测量。让自行车直立于平面上（不斜靠撑脚架站立），将车座和车把调整至最低。最高点至平

面的距离是高度，最宽处（例如车把或脚踏板的位置）从左至右的距离是宽度，最前点至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56 自行车 

 

4.8.9.10 棒球手套/垒球手套 

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手指部分伸直，面向手掌面，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

正面最前点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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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7 棒球/垒球手套 

 

4.8.9.11 曲棍球手套/长曲棍球手套（一双） 

如果由挂钩相连，应（假设）在悬挂状态下测量，挂钩顶部至手套底部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

度，正面到背面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未连在一起，则测量方式与棒球手套相似，将手掌面对齐后叠放于平面上，手

指部分指向 12 点钟方向，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距离是宽度，正面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58 曲棍球手套/长曲棍球手套（一双） 

 

4.8.9.12 棒球棒、板球拍、划艇桨、高尔夫球杆、曲棍球棍、网球拍、壁球拍 

测量时，应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手柄指向 12 点钟方向，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

正面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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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9 棒球棒 

 

4.8.9.13 钓鱼竿 

测量时，应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手柄指向 6 点钟方向，面向最宽的表面，底部至顶部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

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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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0 钓鱼竿 

 

4.8.9.14 运动包、行李袋 

以包底为接触面放置于平面上，面向最长的边，在塞满、无塌陷的状态下测量。底部至顶部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

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61 运动包 

 

4.8.9.15 双肩背包 

将背包放置于平面上，顶部指向 12 点钟方向，与接触平面的背面相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 

面向默认正面，底部至顶部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是深度。应在

塞满、无塌陷的状态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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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 双肩背包 

 

4.8.9.16 独木舟、划艇、小船等运载工具 

面向船头，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船放正，不要倾斜）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最低点至最高点的距离是高

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最前点至船尾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63 划艇 

 

4.8.9.17 十字弩 

将其端正地放置于平面上，面向弩弓的前端，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面向默认正面，平面至最高点的距

离是高度，左端至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前端最前点至尾端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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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4 十字弩 

 

4.8.9.18 步枪、长枪 

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枪管水平横放。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枪托端至枪管端）是

宽度，正面最前点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65 步枪 

 

4.8.9.19 手枪、彩弹枪 

将其放置于平面上，枪管水平横放。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最前

点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图 4-66 彩弹枪 

 

4.8.9.20 长复合弓 

将其放置于平面上，如果有弦，将弓弦按照从 12 点钟到 6 点钟方向垂直放置；如果没有弦，将弓的一端对准 12 点

钟方向。最高点至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最大距离是宽度，正面最前点至平面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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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7 长复合弓 

 

4.9 特定商品的测量（苗木与建筑材料） 

4.9.1 概述 

本节涉及的商品包括苗木及其容器，以及建筑材料。 

4.9.2 苗木及其容器 

盆栽植物，容器盛装或麻布包根的树，或者砍好的树，均视为有包装的零售单元。在测量高宽深时参考以下几种图

例。应根据使用时的摆放方位确定默认正面，如图 4-68 所示，将树、花盆、容器或者包根球的底部放置于平面

上，让植物向 12 点钟方向自然站立，从左至右最大的表面就是默认正面。 

测量时，面向默认正面： 

■ 平面至植物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此高度为公称高度。 

■ 从左至右的最大距离是宽度。如果枝叶没有超出容器范围，则这个数值有可能是花盆、容器或包根球的直径。

如果枝叶超出容器范围，则测量枝叶伸展的宽度。 

■ 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端的距离是深度。如果枝叶没有超出容器范围，则这个数值有可能是花盆、容器或包根球

的直径。如果枝叶超出容器范围，则测量枝叶伸展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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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8 苗木 

 
 

图 4-69 苗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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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0 砍好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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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 包根的树 

 

 

为便于订购而对活体植物所作的高度说明，通常以土面之上的植物高度为准。但是在本规范中，对高度的测量包括

植物及其容器在内。 

小株植物在零售时一般会打包出售，比如 4 株、6 株或 8 株捆绑在一起，并分配一个 GTIN。此类商品上很少标示

品牌或者营销信息，因此，应以最大的表面为默认正面，并面向此面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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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 六株装的小植物 

 

4.9.3 建筑材料 

本节涉及的产品包括用于房屋建设的相关产品，仅限于零售单元。 

4.9.3.1 板材 

典型的产品包括石膏板、胶合板、覆板和镶板。测量时，不考虑材料上的任何标志，按以下方法确定高宽深：最短

的边长（即板材的厚度）是高度，第二长的边长是宽度，最长的边长是深度。 

图 4-73 板材 

 

4.9.3.2 规格材、线脚、杆柱 

测量时，不考虑材料上的任何标志或包装材料，按以下方法确定高宽深：最短的边长是高度，第二长的边长是宽

度，最长的边长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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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4 规格材 

 

 

在销售中描述规格材的尺寸时，一般是参考历史数据或商品说明，往往和事实尺寸不同。比如，描述为 2×4 的尺

寸，事实上可能是 1.5 英寸×3.5 英寸。请注意，在测量和同步数据时，应以事实的数据为准。 

4.9.3.3 装饰性模制配件 

本节涉及无包装的装饰性模制配件。典型产品包括特色装饰品、柱头、梁托、圆形浮雕、壁龛和花饰等。默认正面

为安装后所展示的正面。面向默认正面，顶部最高点至底部最低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

默认正面最前点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75 装饰性模制配件 

 

4.9.3.4 预制拐角模块 

本节涉及无包装的预制拐角模块，用于拐角处。测量时，将其放置于平面上，以安装时贴合天花板的边接触平面。

底部较短的边长是宽度，底部较长的边长是深度，底端到顶端的距离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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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图 4-76 预制拐角模块 

 

4.9.3.5 无包装的楼梯组件 

本节涉及用于建造楼梯的无包装组件。由于这些组件具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形状和类型，因此在本规范的附录 A 中对

它们进行图示说明，以供参考。 

4.9.3.5.1 直型楼梯组件 

用本节的方法测量的组件包含：直扶手、底平圆扶手、弯扶手、栏杆底座、栏杆底座嵌条、栏杆、立柱、护沿装饰

条、起步台阶、踏板、立板和侧护板等。 

测量时，不考虑材料上的任何标志，按以下方法确定高宽深：最短的边长是高度，第二长的边长是宽度，最长的边

长是深度。 

图 4-77 直型楼梯组件 

 

4.9.3.5.2 弧型楼梯组件 

此类楼梯组件需要根据其复杂的形状来确定测量方法。 

组件安装于楼梯上后从上楼的方向平直看过去所看到的正面为默认正面。用此种方法测量的组件包含：盖/帽、缓升

件、鹅颈、弯头和钩形起步弯。 



 
GS1 商品包装测量规范 

2.8 版, 2021 年 5 月批准发布 © 2021 GS1 AISBL  第 50 页，共 76 页 

图 4-78 弧型楼梯组件 

 

4.9.3.6 无包装的成卷制品 

测量无包装的零售成卷制品时，以直径所在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此类产品的例子包括石膏板胶带、卷盘/卷轴线绳

等。 

■ 高度：卷的直径。 

■ 宽度：卷的直径。 

■ 深度：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 

图 4-79 无包装的成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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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0 无包装的成卷制品 

 

4.9.4 专业/商用工具及配件 

4.9.4.1 无包装的散装夹具 

将无包装的散装夹具放在平面上，开口朝右，钳口关闭至最紧，拉杆内收以使宽度最小，此时，与测量者正对的表

面为默认正面。 

面向默认正面，平面至夹具顶部最高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6 点钟方向最远点至 12 点钟

方向最远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81 无包装的手动工具 

 

4.9.4.2 手动工具 

将无包装的散装手动工具放在平面上，手柄朝向 6 点钟或 12 点钟方向，此时，测量者俯视所看到的表面为默认正

面。 

面向默认正面，6 点钟方向最远点至 12 点钟方向最远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平面至正面

最前点的距离是深度。 

注意，若手动工具是打开的（例如，钢丝钳、扳手、卡钳等），测量时应使其处于自然状态或初始姿态，即使用前

的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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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2 手动工具 

 

4.9.4.3 手锯 

将无包装的散装手锯放在平面上，使锯齿边与平面边缘平行，此时，测量者俯视锯子所看到的左右方向最宽的表面

为默认正面。 

面向默认正面，6 点钟方向最远点至 12 点钟方向最远点的距离是高度，最左端至最右端的距离是宽度，平面至正面

最前点的距离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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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3 手锯 

 

4.9.5 无包装的管道部件 

4.9.5.1 管子 

无包装的管子的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开口端为高度和宽度。对于圆形管子，高度和宽度是相等的；而对于非圆形

管子，以面向默认正面时左右方向的最大尺寸为宽度。管子的深度通常指的是管子的长度。当多根散装管子捆在一

起并分配单个 GTIN 时，测量方法如下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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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4 无包装的管子 

  

4.9.5.2 连续油管 

无包装的散装连续油管的盘圈直径所在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时，将盘圈放在平面上，盘圈的直径为高度和宽

度；从默认正面至背面最后点的距离是深度。 

图 4-85 连续油管 

  

4.9.5.3 管子配件、集合管部件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至少有一头开口朝向 3 点钟方向，此时，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的方向包

括：从左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

=宽度，最短尺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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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6 管子配件、集合管部件 

 

4.9.5.4 排水系统——存水弯管、排水管、Y 形管 

以管子进水口来定位，至少有一个进水口朝向 3 点钟方向。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

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最短尺寸=高度。 

图 4-87 排水系统——存水弯管、排水管、Y 形管 

 

4.9.5.5 无包装的阀门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至少有一头开口朝向 3 点钟方向，此时，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的方向包

括：从左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

=宽度，最短尺寸=高度。如果有手柄，应按照运输时的设定位置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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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8 无包装的阀门 

 

4.9.5.6 散装管夹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螺钉朝向 3 点钟方向，此时，以测量者俯视看到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

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

最短尺寸=高度。 

图 4-89 散装管夹 

 

4.9.5.7 散装管吊架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以测量者俯视看到的表面为默认正面。若为带螺钉或其他紧固件的管吊架，其中一个紧固件

应朝向 3 点钟方向；若为一端开口（非夹紧型）的管吊架，其开口端应朝向 3 点钟方向。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至

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最

短尺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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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0 散装管吊架 

 

4.9.5.8 集合管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其中一个支口朝向 3 点钟方向。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

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最短尺寸=高度。 

图 4-91 集合管 

  

4.9.5.9 气隙、水锤消除器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至少有一头开口朝向 3 点钟方向。与测量者正对的表面为默认正面。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

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

最短尺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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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 气隙与水锤消除器 

 

4.9.5.10 接头、供水管 

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上，一头开口朝向 3 点钟方向。测量的方向包括：从左至右、从 12 点钟方向至 6 点钟方向、从

平面至默认正面的最外点。测量值为：最长尺寸=深度，次长尺寸=宽度，最短尺寸=高度。 

图 4-93 接头与供水管 

 

4.10 卷筒柔软纸制品——纸巾和卫生纸 

4.10.1 概述 

本节涉及卷筒的柔软纸制品（纸巾和卫生纸），其默认正面由销售展示面而定，不拘泥于本节所述的下列规则。 

4.10.2 确定柔软纸制品的默认正面 

在确定缠绕于硬纸芯筒上的纸制品或无芯卷筒纸的默认正面时，芯筒或卷纸中心应与平面垂直，如下图所示： 

图 4-94 确定默认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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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卷纸放置于平面，芯筒或卷纸中心与平面垂直。 

第二步：确定默认正面——默认正面是向消费者销售时所展示的最大侧面，也就是通常包含商品名称等标记的侧

面。 

第三步：面向默认正面，用以下方法确定高宽深的尺寸： 

■ 高度：底部至顶部的距离（卷纸中心与平面垂直）。 

■ 宽度：左端至右端的距离。 

■ 深度：正面至背面的距离。 

4.11 大型软包装 

4.11.1 概述 

本节涉及的大型软包装的内装产品净含量应大于 15 磅（6.8 千克）。 

4.11.2 确定大型软包装的默认正面 

默认正面是向消费者销售时所展示的最大表面，也就是通常包含商品名称等标记的表面。 

图 4-95 大型软包装 

 

将商品平稳放置在平面上，内装物均匀分布，测量边缘到边缘的距离，并包含密封边在内。在铺开并抚平褶皱后，

面向商品的默认正面进行测量。 

面向默认正面： 

■ 高度：底部最低点至顶部最高点的距离。 

■ 宽度：最左点至最右点的距离。 

■ 深度：默认正面至平面的距离。 

此类商品的例子包括袋装宠物食品、木炭和猫砂等。 

4.12 奶酪轮与切块 

将奶酪轮平放在平面上，测量者俯视所看到的最大表面为默认正面。如果要测量奶酪轮的一个切块，也采用同样的

方法确定默认正面。确定默认正面时，不考虑任何标签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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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测量奶酪轮或切块 

将切块放在平面上，以直径/半径所在的其中一面为底面，并且至少有一条半径（原本在奶酪轮上的半径）对齐 12

点钟至 6 点钟的方向。测量时，面向直径/半径（默认正面的高），从 6 点钟方向最远点至 12 点钟方向最远点的距

离为高度，从最右点至最左点的距离为宽度，从平面至默认正面的距离为深度。 

1. 将奶酪轮平放在平面上； 

2. 默认正面为有图案的表面（如有）； 

3. 高度和宽度=直径； 

4. 深度=厚度或第三个尺寸。 

图 4-96 奶酪轮（3D 彩色） 

 

图 4-97 奶酪轮切块半径图示（黑白色） 

 

 重要提示：如果切块形状不规则，应以最长的直边为半径，如上图 4-97 左下角的图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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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确定营销尺寸/可用尺寸 

除了商品整体尺寸之外，有些商品的营销尺寸对最终消费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本节将展示如何确定这些尺寸。 

重要提示：测量时，最好将商品放在平面上。 

4.13.1 可用直径 

■ 将商品放置在平面上，测量其可用的最高圆形表面的直径。商品的可用部分是指用于商品预期用途的部分，如

碗或花盆的内部: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可用直径（USABLE_DIAMETER） 

图 4-98 可用直径示例 

 

 

4.13.2 底部直径 

■ 底部直径是指将商品放置在诸如地板、桌面等平面上时与平面接触的底面的直径: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底部直径（BASE_MEASUREMENT_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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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9 底部直径示例 

 

4.13.3 可用高度 

■ 将商品的底部放置在平面上，测量其可用部分的最高点至内部底面的距离: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可用高度（USABLE_HEIGHT） 

图 4-100 可用高度示例 

 

4.13.4 可用宽度 

■ 将商品的底部放置在平面上，测量其内表面从左至右的距离: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可用宽度（USABLE_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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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1 可用宽度示例 

 

4.13.5 可用深度 

■ 将商品的底部放置在平面上，测量其内表面从前至后的距离: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可用深度（USABLE_DEPTH） 

图 4-102 可用深度示例 

 

4.13.6 可用长度 

■ 商品的总长度减去非用于预期用途部分的长度等于可用长度（例如，刀片的长度、指甲锉的锉条的长度）: 

□ 属性名称：尺寸类型代码（sizeTypeCode） 

□ 代码值：可用长度（USABLE_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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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3 可用长度示例 

 

5 非零售商品 

5.1 概述 

本节涉及的商品包含明确用于交易的外箱层级至最大形式的包装层级，如托盘或集装箱，都分配有 GTIN，用于配送

扫描。非零售商品的测量方位与其在运输过程中的方位无关。请注意，非零售商品的深度和长度可能互换使用。 

与拟在零售端销售的商品内容物相同、但未使用条码标识以供在零售端扫描的商品，将被视为非零售商品。例如，

用于餐饮服务的调味品和清洁材料。测量时，应测量最大尺寸，也就是说，要将突起部分、帽子、盖子等测量在

内。 

5.2 确定自然底部 

■ 在进行测量之前，首先应确定非零售商品的自然底部，然后才能确定高、宽、深。自然底部是包装商品（如外

箱）在运输时自然朝下的底面。 

为确保测量结果一致： 

按照以下顺序，根据包装标记或设计来确定自然底部： 

1. 如果包装上有标记表明正确的摆放方位，则可用该标记来确定自然底部。例如： 

□ 箭头； 

□ 方位词，如“顶部”或“底部”。 

2. 如果包装上没有箭头或方位词，则: 

□ 以一个或多个侧面上方向一致的文字底下的表面为自然底部；或者 

□ 以印刷在包装侧面上的条码底下的表面为自然底部。 

3. 如果包装上没有方位标记，包装自然放置时的底部最大平面应视为自然底部。 

□ 如果包装有明显的开口，开口面应视为包装的顶部。但小孔不视为开口。 

□ 如果包装或部分包装可以轻易变形（如软质包装），测量时应使其平躺，并使其内装物保持平稳。 

 重要提示：有关如何确定展示盒（第 5.3 节）和收缩包装（第 5.4 节）的自然底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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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确定自然底部 

 

■ 确定了自然底部后，就可以确定非零售商品的高、宽、深。 

□ 高度：自然底部至顶部的距离； 

□ 宽度：自然底部较短的边长； 

□ 深度/长度：自然底部较长的边长。 

例外情况： 

□ 若自然底部为正方形，则宽度与深度相等； 

□ 应将包装上的任何突起物测量在内，例如手柄。 

■ 测量时，应记录每个尺寸的最大测量值。 



 
GS1 商品包装测量规范 

2.8 版, 2021 年 5 月批准发布 © 2021 GS1 AISBL  第 66 页，共 76 页 

图 5-2 最大测量值 

 

图 5-3 非零售商品（外箱）的尺寸 

 

应以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测量非零售商品（例如，不应在堆叠状态下测量）。被测商品应处于良好状态，没有损坏

（例如，未受潮或破裂）。 

注意：采用软质包装的、内装物柔软的非零售商品（比如纸巾或宠物食品）应在运输或储存时的设定状态下测量。 

5.3 展示盒 

无论展示盒顶部设计为开口还是可撕式易拉口，确定自然底部的规则都适用于展示盒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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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非零售商品的测量（展示盒） 

 

5.4 收缩包装 

收缩包装商品是由收缩膜封装在一起的零售商品组合，便于运输。 

图 5-5 非零售商品的测量（收缩包装） 

 

5.4.1 货盘包装 

货盘包装是为便于运输而装在一个货盘里的零售商品组合。货盘构造有底部和四个侧面，但没有顶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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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非零售商品的测量（货盘包装） 

 

5.4.2 展示架 

地面和柜台展示架在运输时可能未组装。对此类商品包装的测量应使用自然底部的规则。 

5.4.3 托盘单元货载 

采用自然底部的规则来测量托盘单元货载。 

图 5-7 测量托盘单元货载 

 

 注意：托盘本身的高、宽、深和毛重并不总是包含在测量信息中。如测量值不涵盖托盘本身，应相应地提供

PalletTypeCodeList（托盘类型代码表）的代码值。 

5.5 托盘散货包装 

采用自然底部的规则来测量托盘散货包装。用于餐饮服务的搬运箱就属于此类型包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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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测量托盘散货包装 

 

5.6 提桶 

5.6.1 确定提桶的自然底部 

在本规范中，提桶的自然底部就是与桶口相对的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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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测量提桶 

 

5.6.2 测量提桶 

图 5-10 测量提桶 

 

将提桶立于其自然底部之上，并按以下方法测量其高、宽、深： 

■ 高度：从底部最低点至顶部最高点； 

■ 深度：最宽的水平面边长——应测量最大尺寸，并将突起物或手柄测量在内； 

■ 宽度：与深度 90 度垂直的边长。 

6 标准公差 

根据 WR-12-00203，对本节中有关最小公差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6.1 概述 

有相同 GTIN 的同一种商品由于受生产工艺、搬运方法、所处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物的毛重和线性尺寸会

有一定范围的变动。标准公差是指所声称（同步）的商品毛重和线性尺寸与测量值（实际值）之间的允许偏差。若

有更严格的关于重量或线性尺寸测量的地方性规范，应以地方性规范为准。可接受的标准公差范围见下表（非零售

商品和零售商品的公差分列于不同表中）。 

 注意：由于变量商品的重量变化可能超出允许的公差，因此这些表中的毛重公差不适用于重量可变的商品。

应使用 VariableTradeItemInformation（变量贸易项目信息）的相关属性来替代毛重公差，允许提交的毛

重（提交商品的平均重量）符合一定的偏差百分比或处于特定的最小和/或最大重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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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非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非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如下表所示： 

表 6-1 非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外包装类型 内包装类型 说明 示例 测量值 公差（+/-） 

瓦楞纸箱 硬纸盒或纸板

盒 
全封闭的瓦楞纸

箱，内装硬纸盒或

其他材质的盒子 

谷物、游戏机、拼图、芝士

意面、面巾纸、狗粮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瓦楞纸箱 金属罐/玻璃罐

/玻璃瓶 
全封闭的瓦楞纸

箱，内装瓶罐 
蔬菜、水果、喷雾剂、猫

粮、狗粮、牛排酱汁及调味

品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瓦楞纸箱 硬塑料容器 全封闭的瓦楞纸

箱，内装硬塑料容

器 

洗发剂、洗衣剂、贝类、婴

儿湿巾、沙拉酱、水、蛋黄

酱、番茄酱、饮料、汤类、

豆类、狗零食、餐具洗涤

剂、清洁品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内装软质包装的

瓦楞纸箱 
软质包装 全封闭的瓦楞纸

箱，内装软质包装 
袋装糖果、奶酪块、零食、

咖啡、饼干、纸杯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塑料外包装 金属罐/玻璃罐

/玻璃瓶 
有/无底盘的透明

塑料外包装，内装

瓶罐 

水、沙拉酱、蛋黄酱、番茄

酱、饮料、汤类、豆类、餐

具洗涤剂、清洁品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塑料外包装 硬塑料容器 有/无底盘的透明

塑料外包装，内装

硬塑料容器 

蔬菜、水果、喷雾剂、猫

粮、狗粮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4.0% 

4.0% 

4.0% 

4.0% 

内装柔软纸制品

的软塑料包装和

/或瓦楞纸箱 

软塑料包装和/

或瓦楞纸箱 
软塑料包装和/或

瓦楞纸箱，内装柔

软纸制品 

卫生纸、纸巾、餐巾纸、婴

儿护理纸巾、纸杯/塑料杯、

纸盘/塑料盘、面巾纸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10.0% 

10.0% 

10.0% 

9.0% 

内装软质包装的

收缩包装 
软质包装 有/无底盘的透明

塑料外包装 
宠物食品、木炭、面粉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10.0% 

10.0%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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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类型 内包装类型 说明 示例 测量值 公差（+/-） 

冻 品 瓦 楞 纸 箱

（参见示例中的

注释） 

混合内包装：

软质或硬质小

盒 

瓦楞纸箱，内装各

式包装冻品 

冰淇淋、冷冻餐食、薯条、

海鲜、蔬菜、水果、比萨、

冰棍等 

注意：内装柔软收缩包装冻

品的外箱根据其尺寸灵活使

用以上公差 

深度/长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5.0% 

5.0% 

5.0% 

6.0% 

 注意: 

若线性尺寸公差为： 则最小公差尺寸为： 

4% 7 毫米（0.25 英寸） 

5%    8 毫米（0.3125 英寸） 

10% 13 毫米（0.5 英寸） 

若毛重公差为： 则最小重量公差为： 

4% 0.1 千克（0.2 磅） 

6% 0.1 千克（0.2 磅） 

9%   0.2 千克（0.45 磅） 

6.2.1 微小型非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对于非常小和/或非常轻的非零售商品，为确保实用性和数据准确性，应采用与表 6-1 不同的单独公差，且仅适用于

下述特定范围的尺寸和重量。 

适用情形如下： 

■ 尺寸等于或小于 160 毫米（6.25 英寸）的，适用固定公差为 7 毫米（0.25 英寸）；尺寸大于 160 毫米

（6.25 英寸）的，适用公差参见表 6-2； 

■ 毛重等于或小于 2.27 千克（5.0 磅）的，适用固定公差为 0.1 千克（0.2 磅）；毛重大于 2.27 千克（5.0

磅）的，适用公差参见表 6-1； 

■ 商品体积大于 0.05 立方米（1.75 立方英尺）、且毛重小于 5.5 千克（12 磅）的，适用毛重固定公差为 0.25

千克（0.5 磅）；标准公差适用于此类商品的线性尺寸。 

例一： 

某厂商生产一种箱装产品，GTIN 为 10012345678902，尺寸及毛重如下: 

■ 深度/长度= 7.5 英寸(190 毫米)； 

■ 宽度= 3.5 英寸(89 毫米)； 

■ 高度= 5.0 英寸(127 毫米)； 

■ 毛重= 2.5 磅(1.14 千克)。 

其公差的计算方式如下: 

■ 深度/长度大于 160 毫米(6.25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标准公差： 

深度/长度公差= +/- 4% x 190 毫米(7.5 英寸)= 7.6 毫米(0.3 英寸)； 

■ 宽度小于 160 毫米(6.25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固定公差： 

宽度公差= +/- 7mm(0.25 英寸)； 

■ 高度小于 160 毫米(6.25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固定公差： 

高度公差= +/- 7mm(0.25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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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重小于 2.27 千克(5.0 磅)，因此采用以下固定公差： 

毛重公差= +/- 0.1 千克(0.2 磅)。 

例二： 

某厂商生产一种箱装产品，GTIN 为 10012345678919，尺寸及毛重如下: 

■ 深度/长度= 375 毫米(15 英寸)； 

■ 宽度= 375 毫米(15 英寸)； 

■ 高度= 500 毫米(20 英寸)； 

■ 体积= 0.07 立方米(2.6 立方英尺)； 

■ 毛重= 4.5 千克(10 磅)。 

其公差的计算方式如下: 

■ 尺寸：适用标准公差； 

■ 毛重：由于其立方体积大于 0.05 立方米(1.75 立方英尺)，因此采用以下固定公差： 

■ 毛重公差= +/- 0.25 kg(0.5 磅)。 

6.3 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如下表所示： 

表 6-2 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包装类型 说明 示例 测量值 公差（+/-） 

硬纸盒 完整硬纸盒或纸板盒 谷物、游戏机、拼图、芝士意

面、面巾纸、狗零食 
深度 

宽度 

高度 

7毫米(0.25英寸) 

7毫米(0.25英寸) 

7毫米(0.25英寸) 

金属罐/玻璃容器 硬质金属罐/玻璃容器 蔬菜、水果、喷雾剂、猫粮、狗

粮、牛排酱汁、调味品、咖啡 
深度 

宽度 

高度 

7毫米(0.25英寸) 

7毫米(0.25英寸) 

7毫米(0.25英寸) 

塑料容器 硬塑料瓶等容器，不

柔软 
水、沙拉酱、蛋黄酱、番茄酱、

饮料、汤类、豆类、清洁剂、贝

类、婴儿护理纸巾、清洁品 

深度 

宽度 

高度 

7毫米(0.25英寸) 

7毫米(0.25英寸) 

7 毫米(0.25 英寸) 

内装柔软纸制品

的软塑料包装 
软塑料包装，内装柔

软纸制品 
卫生纸、纸巾、餐巾纸、婴儿护

理纸巾、纸杯/盘、面巾纸 
深度 

宽度 

高度 

20毫米(0.75英寸) 

20毫米(0.75英寸) 

20 毫米(0.75 英寸) 

软质包装（紧绷

或松散的） 
软质包装包括： 

1. 成型、充满、密

封的无褶边包装 

2. 立式袋 

3. 由内装物决定大

小和形状的软质

包装 

4. 褶边袋或方底袋 

薯片、饮料、条状糖果、饼干、

面包、一次性纸杯、宠物食品、

猫砂、木炭、零食、面粉、烘烤

混合料 

深度 

宽度 

高度 

20毫米(0.75英寸) 

20毫米(0.75英寸) 

20 毫米(0.75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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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类型 说明 示例 测量值 公差（+/-） 

大型软包装 包装上声称的净含量

大于6.8千克（15磅） 
宠物食品、木炭、猫砂 深度 

宽度 

高度 

毛重 

32毫米(1.25英寸) 

32毫米(1.25英寸) 

32毫米(1.25英寸) 

4.0% 

小型硬质包装商

品，其至少一个

尺寸等于或小于

64 毫米（2.5 英

寸），且重量不

超过 0.9 千克（2

磅） 

金属罐或玻璃容器、

完整硬纸盒、纸板

盒、硬塑料、硬纸卡

片、蛤壳式容器 

注意：不包含软质包

装 

化妆品、钢笔、记号笔、工艺

品、胶水、零食、糖果、玩具 
深度 

宽度 

高度 

尺寸等于或小于64

毫米(2.50英寸)

的，公差为4毫米

（0.125英寸） 

尺寸大于 64 毫米

(2.50 英寸)的，公

差为 7毫米(0.25 英

寸) 

6.3.1 微小型硬质包装零售商品的标准公差 

对于一个或多个尺寸等于或小于 64 毫米（2.50 英寸）的硬质包装零售商品，为确保实用性和数据准确性，应采用

与表 6-2 不同的单独公差。尺寸大于 64 毫米（2.50 英寸）的，应继续采用上表中的标准公差。 

适用情形如下： 

■ 尺寸等于或小于 64 毫米(2.50 英寸)的，公差为 4 毫米（0.124 英寸）；尺寸大于 64 毫米(2.50 英寸)的，采

用表 6-2 中的公差。注意，尺寸大于 64 毫米(2.50 英寸)的，采用相同的标准公差。 

示例: 

某厂商生产一种产品，GTIN 为 08712345123451，尺寸如下: 

■ 深度/长度= 20 毫米(0.79 英寸) 

■ 宽度= 190 毫米(7.50 英寸) 

■ 高度= 20 毫米(0.79 英寸) 

则其公差的计算方式如下: 

■ 深度/长度小于 64 毫米(2.50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单独公差： 

深度/长度公差= +/- 4 毫米(0.125 英寸)； 

■ 宽度大于 64 毫米(2.50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标准公差： 

宽度公差= +/- 7 毫米(0.25 英寸)； 

■ 高度小于 64 毫米(2.50 英寸)，因此采用以下单独公差： 

高度公差= +/- 4 毫米(0.125 英寸)。 

6.4 关于标准公差的说明 

■ 请参阅《GDSN 包装测量规范实施指南》，以获得关于数据准确性指南及公差实施细节的更多信息。 

■ 以上外箱和零售包装类型中都包括了内装柔软纸制品的软包装。请注意，纸制品软包装的公差与其他软质包装

的公差不同，如上所示，已分别列出。 

■ 对于重量超过 6.8 千克(15 磅)的软质包装产品，已经制定了公差标准。请注意，这些产品的公差与其他软质包

装的公差不同，如上所示，已分别列出。 

■ 本规范推荐的标准公差并不能取代《GTIN 管理标准》中的参数，这些参数指出何时需要分配一个新的 GTIN。 

https://www.gs1.org/sites/default/files/docs/gdsn/GDSN_Pack_Measure_Rules_Implementation_Guide.pdf
http://www.gs1.org/1/gtinrules/index.php?lan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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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中的公差只适用于尺寸和重量固定的商品，不适用于变量商品（例如，重量可变的商品）； 

■ 小型硬质包装商品的公差不适用于软质包装商品，对于后者的公差另有规定。 

■ 内装柔软收缩包装冻品的外箱根据其尺寸灵活使用表 6-1 中的公差。 

  



 
GS1 商品包装测量规范 

2.8 版, 2021 年 5 月批准发布 © 2021 GS1 AISBL  第 76 页，共 76 页 

A 附录：楼梯部件图示 

图 A-1 楼梯部件图示（经 Crown Heritage 楼梯公司许可转载） 

 


